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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簡明月報（民營電業） 

 

和 平 電 力 公 司 

簡  明  月  報 

107 年 3 月份 

編送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04 月 03 日 

編送單位：和平電力公司-運轉處 

 

 

 

簡明月報內容 

1.每月供電報告 

2.每月售電報告 

3.每月收支實績比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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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每月供電報告 

1.營運概況 

 

 Unit 1 Unit 2 Station 

運轉率 100.0% 51.2% 75.6% 

平均負載 621.9MW 609.9MW 617.9MW 

 

2.發（售）電量  

  請參照表 1-2 及 2-1 

 

3.燃料耗用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4.安全存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5.重大營運事件 

  一號機﹕無。 

  二號機﹕1.二號機組於 02 月 15日 01:35停機解聯，進行計劃性年度檢 

            修工作。機組於 03月 15日 12:15併網。 

         2.二號機於 3月 18日 12:21因發電機激磁系統發生故障造成機 

            組跳脫解聯。21:32機組併聯。 

        3.二號機於 3月 23 日 09:41 因一次風機(PA Fan) B 台出口檔 

          板訊號異常造成該風機跳脫，機組執行緊急卸載(RUN BACK); 

            復因鍋爐爐膛壓力低低鍋爐跳脫，致機組跳脫解聯，後續進 

            行檢修作業。機組於 15:13 時機組併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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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裝置容量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實績值(瓩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

(%) 

備註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648,550 0 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648,550 0  

合計  1,297,100 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

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

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

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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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發電量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能源別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
備註 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462,713,498     14.2 36,363,175      10.6 426,331,739 14.6 2,444,192 68.8 
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232,410,250     -50.6 18,266,573      -52.2 214,162,261 -50.5 1,227,808 -27.1 
 

合計 695,123,748    -20.6 54,629,748      -23.2 640,494,000 -20.4 2,069,727 17.2  

備註： 
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  

2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（即不含發

電所內用電）。 

3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4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5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6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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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

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

本月份 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一號機 95.9 11.9 33.5 -33.3 95.9 11.9 33.5 -33.3 100.0 0 100.0 0 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二號機 48.2 -49.4 65.2 -2.2 48.2 -49.4 65.2 -2.2 100.0 0 100.0 0  

合計 72.0 -18.7 49.4 -17.8 72.0 -18.7 49.4 -17.8 100.0 0 100.0 0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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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項目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備註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
汽力機 

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2,072.5 -2.6 2,104.6 0.1  

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2,037.7 -0.0 2,088.9 1.5 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2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3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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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 燃料耗用量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燃煤機組 

項目 單位 
期初 

存量 
進口量 

國內 

採購量 

毛熱值 

(kcal/kg) 

淨熱值 

(kcal/kg) 
使用量 

期末 

存量 
備註 

1.燃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       

2.亞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

118,359 

 

370,554 

 

0 

 

6,142 

 

5,835 

 

243,874 

 

245,039 
 

3.燃料油 公秉         

4.柴油 公秉 1,187 0 1,640 10,500 10,500 1,154 1,187  

5.其他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。 

2.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，並填報低位熱值（LHV）。 

3.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，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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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5 機組停機容量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
(填報代碼) 

本月份 下個月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一號機 無 無 無 648,550 
107/04/05 ~ 

107/04/06  

二號機 K10 648,550 
107/03/01 ~ 

107/03/15    

二號機 K7 648,550 
107/03/18 ~ 

107/03/18    

二號機 K7 648,550 
107/03/23 ~ 

107/03/23    

備註： 

1.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（例如大修）與非計畫性停機（例如機電事故）等非正

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，需記錄填報。 

 機電事故定義：「發、輸、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，不能正常啟

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，一律列為事故。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

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，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

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，強迫跳脫仍算事故。」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： 

 

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

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

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

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

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

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6 檢修，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

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

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

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

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

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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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項目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(kg)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1 179,902.6 22.0 181,844.3 -46.0 127,960.7 22.1 132,194.2 -46.1 22,032.5 6.5 22,259.9 -52.9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2 87,405.6 -51.4 368,550.0 1.5 59,295.8 -52.8 242,363.3 -4.1 10,814.3 -50.4 44,349.8 0.8 

備註：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 



10 

表 1-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整表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機組名稱 出力調整緣由 

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力 

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調整次數 

（次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一號機 引風機出力受限 648.55 597.57 6 580.00 

二號機 無 648.55 597.57 0 597.57 

備註： 

1. 調整次數為該機組累計調整次數（含本次），非為當月調整次數。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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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每月售電報告 

表 2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能源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 636,822,000 -20.5 1,263,789,706  -26.5  

合計  636,822,000 -20.5  1,263,789,706  -26.5 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

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

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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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民國 107年 3月份 

項    

目 

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

實績數 

(A) 

去年同
期 

(B) 

差異 

(A-B) 

實績數 

 (C) 

去年同
期 

(D) 

差異 

(C-D) 

1. 營 業

收入 
882,827,260  1,181,775,740  (298,948,480) 1,159,835,471  2,137,099,801  (977,264,330) 

 電業 

收入 
882,827,260  1,181,775,740  (298,948,480) 1,159,835,471  2,137,099,801  (977,264,330) 

 其他營業 

收入 

0  0  0  0  0  0  

2. 營 業

支出 
621,558,507  792,802,936  (171,244,429) 1,060,986,575  1,685,680,192  (624,693,617) 

營 業

成本 
607,262,055  778,045,070  (170,783,015) 1,031,138,386  1,643,613,775  (612,475,390) 

營 業

費用 
14,296,452  14,757,866  (461,413) 29,848,189  42,066,417  (12,218,227) 

3. 營 業

收 益

(1-2) 

261,268,753  388,972,804  (127,704,051) 98,848,896  451,419,609  (352,570,713) 

4. 稅 前

盈餘 
258,671,407  382,755,452  (124,084,045) 78,494,694  435,799,468  (357,304,774) 

備註： 

 

 


